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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 年 4 月 11 日(四)中午 12:20 

貳、 會議地點：師範學院會議室 TB203 

參、 主持人：曾世杰院長                                              記錄：林宏駿 

肆、 出列席人員：107 學年度師範學院院務委員(何俊青委員、黃琇屏委員、李偉俊委員、

范春源委員、莊鑫裕委員、簡馨瑩委員、王明泉委員、梁忠銘委員、蔡進士委員、

林永權委員、陳秀惠委員)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上次會議決議與辦理情形 

序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一 票選師範學院優良教師

評選委員，請審議 

(1) 院內教師代表范春源 6 票、鄭燿

男 3 票及李偉俊 3 票，三人當選。 

(2) 曾獲校級傑出教學教師者陳志

軒 12 票、魏俊華 11 票及郭李宗

文 9 票，三人當選。 

107 學年度師範學院優良教師評選委

員名單如下： 

曾世杰、溫卓謀、陳淑麗、鄭燿男、

李偉俊、范春源、郭李宗文、陳志軒、

魏俊華。 

優良教師候選人辦理教學

觀摩，委員觀課後召開師

範學院優良教師評選委員

會議 

柒、 業務報告 

1. 下次會議時間如下: 5/23(星期四)，煩請委員預留時間抽空參與。若日期有更動，會盡速

通知委員。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107-2-2 院課程會議(4/11)提案，請 核備。 ................................. 2 

提案二、修正「國立臺東大學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請 審議。

 .............................................................................. 2 

提案三、修正「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課程先修生甄選要點」，請 審議。 ........ 5 

提案四、體育系配合實習課程增設學生實習與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請 審議。 ......... 7 

提案五、教育系暑期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停招，請 審議。 ......................... 7 

提案六、修正「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請 審議。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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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107-2-2 院課程會議(4/11)提案，請 核備。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說明： 

1. 108.04.11 院課程會議討論提案如下: 

提案一、修訂運競學程 108學年度課程綱要，請 審議。 

提案二、教育系莊佩芬老師欲申請境外移地教學計畫，請 審議。 

提案三、教育系黃振豊老師 107-1「開放式教育資源與教學」授課成果，請 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正「國立臺東大學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請 

審議。 

提案單位：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說明： 

1. 本案業經運競學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程暨課程事務會議通過(108.02.26)。 

2. 修正前後對照表列舉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二)學期實習(以下簡稱B類)： 

學生於三年級下學期(即寒假開始)，

完成至少為期 10 學分 720 小時校外

全學期實習課程，此外， B 類實習課

程期間，除校方有特殊規定且經實習

機構同意外，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

習。 

(二)學期實習(以下簡稱B類)： 

學生於四年級下學期 (即寒假開

始)，完成至少為期 10 學分 720 小時

校外全學期實習課程，。此外，修讀

B 類實習課程期間，除校方有特殊且

經實習機構同意外，應全職於實習機

構實習。 

(三)A 類校外實習在寒暑假期間實施，可

以分兩期施行，並以整個寒假或暑假為同

一實習期間；但同一實習期間不得轉換實

習單位，且須撰寫兩份「校外實習心得報

告」，及繳交二份「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與

時數表」。B 類校外實習在三年級下學期

起實施，且須連續在同一實習機構實習 18

週以上。 

(三)A 類校外實習在寒暑假期間實施，可

以分兩期施行，並以整個寒假或暑假為同

一實習期間；但同一實習期間不得轉換實

習單位，且須撰寫兩份「校外實習心得報

告」，及繳交二份「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與

時數表」。B 類校外實習在四年級下學期

起實施，且須連續在同一實習機構實習 18

週以上。 

(七)校外實習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所

需之交通費、膳宿費、職前體檢費等，由

學生自行負擔；學生參加實習期間，依本

校「學生實習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本學

程應洽商實習機構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保險；如實習機構未為學生投保勞工保

(七)校外實習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所

需之交通費、膳宿費、職前體檢費等，由

學生自行負擔；學生參加實習期間，依本

校「學生實習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本學

程應洽商實習機構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保險；如實習機構未為學生投保勞工保

險，本學程應為學生應自行辦理含往返實



3 

險，學生應自行辦理含往返實習機構途中

之意外保險，保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

元，最高以三百萬元為限，所需費用由學

生自行負擔。 

習機構途中之意外保險，保額不得低於新

臺幣二百萬元，最高以三百萬元為限，以

及投保相關保險，所需經費得由各學程予

以補助。 

七、本要點適用於 104 學年度及其以後入

學的學生，103 學年度入學學生選修「學

期實習」課程，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學

期實習」課程 10 學分列入自由選修計算。 

七、本要點適用於 104 學年度及其以後入

學的學生，103 學年度入學學生選修「學

期實習」課程，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學

期實習」課程 12 學分列入自由選修計算。    

3. 修正後全文如下: 

國立臺東大學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 

106學年度第 02 學期第 02次學程課程暨第 04 次事務會議通過(107.05.15) 

106學年度第02學期第03次院課程暨第03次院務會議通過(107.05.31) 

107學年度第 02 學期第 01次學程暨課程事務會議通過(108.02.26) 

 

一、國立臺東大學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明確規範學生國內校外實習

相關內容，並使學生於實習過程中確實增加實務經驗，達到理論與實務相配合之目標，

特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實習辦法」，訂定「國立臺東大學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學

生實習與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學生學習需求與生涯發展，校外實習分為兩類： 

(一)寒暑假實習(以下簡稱A類)： 

學生於二年級上學期期末結束後至畢業前，利用寒暑假完成校外實習，無須額外繳交學

分費，但實習時數必須達360小時(含)以上。A類校外實習課程4學分，列為本學系四年

級上下學期選修課程，學生選課、學分數、實習成績、實習指導教師授課鐘點，均併入

四年級全學年計算。 

(二)學期實習(以下簡稱B類)： 

學生於三年級下學期(即寒假開始)，完成至少為期10學分720小時校外全學期實習課程，

此外， B類實習課程期間，除校方有特殊規定且經實習機構同意外，應全職於實習機構

實習。 

三、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規定如下： 

(一)A類實習，學生得依「運動教練」、「戶外運動」兩個模組課程之專長擇定實習單位。B

類實習，學生必須在一、二年級修滿共 70 學分以上，且必修課程未有不及格者，並經

實習指導委員會資格審核同意，始得參與學期實習。    

(二)實習單位係指本學程統一安排接洽之實習單位。  

(三)A類校外實習在寒暑假期間實施，可以分兩期施行，並以整個寒假或暑假為同一實習期間；

但同一實習期間不得轉換實習單位，且須撰寫兩份「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及繳交二份

「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與時數表」。B類校外實習在三年級下學期起實施，且須連續在同一

實習機構實習18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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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實習前，須於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完成本學程規定之申請程序並經實習指導委員

會核准後，方開始計算實習時數。 

(五)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與指導。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環境不良

等情形，應於一週內與本學程連繫；經協調後未獲改善者，得經報請本學程核准後，提

出辭呈(須經實習單位主管蓋章)及中止實習申請書，經本學程核准後，方可中止實習；

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職。 

(六)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本學程實習指導教師將不定時訪視，並填寫「實習訪視紀錄表」送

交本學程存參。如發現同學有欺瞞情事經查證屬實者，除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外，並依

校規予以記大過處分。 

(七)校外實習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所需之交通費、膳宿費、職前體檢費等，由學生自行

負擔；學生參加實習期間，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本學程應洽商實習

機構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保險；如實習機構未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學生應自行辦理含

往返實習機構途中之意外保險，保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元，最高以三百萬元為限，

所需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八)學生應於報到後一週內，郵寄「報到函」（如附件五）至系辦公室（於信封上左下角處

註明「實習報到函」字樣）。報到函逾時寄達者(以郵戳為憑)，逾時寄達天數之實習時

數，不計入實習總時數之內。 

(九)校外實習完成後，學生應於開學後一週內，將「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與時數表」、「校外

實習月報表」及「校外實習心得報告」繳交至學程辨公室，「實習考核與時數表」須加

蓋實習部門單位戳章，否則不予受理；延遲繳交者，每遲交一日，扣減實習成績總分5

分。 

(十)本學程之實習性質需符合本學程課程發展目標為前提，若是實習內容不符合前項原則，

本學程將保留是否同意學生實習之權力。 

四、學生校外實習考核項目包括： 

(一)學生出勤狀況。 

(二)操守、工作能力、學習狀況、工作態度。 

(三)「校外實習月報表」、「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各一份。 

(四)前述第（一）、（二）項納入實習考核表，由實習單位主管評定，佔校外實習總成績60%；

第（三）項由任課老師評定分數，佔校外實習總成績40%。本學程應於畢業前完成應修習

之時數，並通過上列「校外實習成績考核」，方能取得該科目之成績。 

五、校外實習為本學程選修學分，學生以無須額外繳交實習費用為原則，學生所完成簽訂實

習合約之實習待遇（或獎助學金），其金額達勞動基準法規定最低基本工資以上者，前項

差旅費及業界專家輔導費，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十條之規定，由校務基金編列之

經費額度中支應。 

六、校外實習指導老師訪視時，得視情況需要填寫「學生校外實習平時意見處理表」，適時

介入學生實習期間所遭遇之困難與問題，並回報本系。本學程無法解決之問題，悉依本

校「學生學生實習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處理。 

七、本要點適用於 104學年度及其以後入學的學生，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選修「學期實習」

課程，適用本要點規定，但「學期實習」課程 10學分列入自由選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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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通過，並送學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正「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課程先修生甄選要點」，請 審議。 

提案單位：體育學系 

說明： 

1. 本案業經體育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108.04.09)。 

2. 碩士班來源除了本系學生，另有運競學程及心動系學生，近期參與同學非常踴躍，使本系

招生率可以維持一定水準，因此欲調整錄取名額由 10 名，增加 2 名共計 12 名，讓有意願

的同學都可以順利就讀學習並提升招生率。 

3. 減少學生準備書審資料項目內容，提高面試成績比例。 

4.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二、錄取名額：以十二名為限。 二、錄取名額：以十名為限。 

五、學生申請甄選須繳交之審查資料 

   (一)大一至大三上學期五學期學業成績。 

   (二)自傳。 

   (三)讀書計畫。 

   (四)體育相關專業成果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的證

明，如全民英檢成績……等。 

五、學生申請甄選須繳交之審查資料 

    (一)大一至大三上學期五學期學業成績。 

    (二)自傳。 

    (三)讀書計畫。 

    (四)體育相關專業成果，列舉如下: 

      1.體育相關作品，以代表作二篇為限， 

        可送影印本，其餘可列篇目以供參考 

      2.運動專長表現，以最優二項為限，須 

        附成績證明或獎狀影印本，其餘可列 

        篇目以供參考。 

     (五)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的證明，如全民 

        英檢成績……等 

六、評分原則 

    (一)資料審查。(40%) 

       1.學業成績、自傳及讀書計畫 

       2.體育相關專業成果及其他有 

         利審查資料 

    (二)面試。(60%) 

        1.專業知識 

        2.未來規劃 

    (三)各項成績以小數點第三位四 

        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六、評分原則 

    (一)資料審查。(60%) 

       1.自傳及讀書計畫(30%) 

       2.體育相關專業成果(40%) 

       3.在學成績及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30%) 

    (二)面試。(40%) 

        1.專業知識(50%) 

        2.機智反應(50%) 

    (三)各項成績以小數點第三位四捨五入，取至小

數點第二位。 
七、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資料審查(40%) 

       五月二十日前公告通過第一階 

       段資料審查名單，並公告第二 

       階段面試時間。 

    (二)第二階段:面試。(60%) 

       五月底前完成第二階段面試， 

       並公告通過課程先修生甄選名 

       單。 

七、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資料審查(60%) 

       五月二十日前公告通過第一階 

       段資料審查名單，並公告第二 

       階段面試時間。 

    (二)第二階段:面試。(40%) 

  五月底前完成第二階段面試， 

       並公告通過課程先修生甄選名 

       單。 

5. 修正後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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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課程先修生甄選要點 

93.11.15.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93.12.30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94.01.13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 

94.03.17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99.03.25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12.04一零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1.15一零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03.14一零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核備 

108.04.09一零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國立臺東

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課程先修生甄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錄取名額：以十二名為限。 

三、學生申請時間：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 

四、學生申請甄選資格： 
(一)本校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二)大一至大三上學期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必須在系上同年級的前二分之一。 

五、學生申請甄選須繳交之審查資料： 

(一)大一至大三上學期五學期學業成績。 
(二)自傳。 
(三)讀書計畫。 

     (四)體育相關專業成果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的證明，如全民英檢成績……等。 

六、評分原則 

(一)資料審查。(40%) 
1.學業成績、自傳及讀書計畫。 
2.體育相關專業成果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二)面試。(60%) 
1.專業知識。 
2.未來規劃。 

(三)各項成績以小數點第三位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七、甄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資料審查。(40%) 
        五月二十日前公告通過第一階段資料審查名單，並公告第二階段面試時間。 

(二)第二階段：面試。(60%) 
五月底前完成第二階段面試，並公告通過課程先修生甄選名單。 

八、成立「碩士班課程先修生甄選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五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其餘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投票，選出四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組成，負責招收碩士班
課程先修生事宜。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審查，陳教務會議核備，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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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體育系配合實習課程增設學生實習與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請 審議。 

提案單位：體育學系 

說明： 

1. 本案業經體育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108.03.12)。 

2. 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實習辦法」設置本要點。 

3. 要點內容如下: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學生實習與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108.03.12) 

 

一、體育學系為因應學生校外實習需要，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實習辦法，設置「國立臺東

大學體育學系學生實習與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負責研擬、規劃本系校外實習課程。 

(二)尋求各實習機構，提供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機會與審查事宜。 

(三)制定校外實習遴選分發作業程序。 

(四)訂定與修正校外實習成績考評指標與方式。 

(五)制定或審議實習契約、實習糾紛處理事宜。 

(六)辦理校外實習各項相關座談會及學生職涯發展專題講座。 

(七)辦理校外實習檢討。 

(八)審議學生校外實習報告評分。 

(九)相關實習規章與辦法之訂立與修正。 

(十)其他與本系校外實習相關事宜。 

三、委員會成員3至7名，組成方式如下： 

(一)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及由系主任邀請本系實習授課教師、實習學生導師組成，由系主任

擔任召集人。 

(二)系主任得視實際需求，聘請業界實務專家1至2名為本委員會委員。 

四、本會委員任期一學年，由當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均為無給職。 

五、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 

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通過，並送學務處備查，修正時 

    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教育系暑期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停招，請 審議。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說明： 

1. 本案業經教育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108.03.19)。 

2. 教育系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擬於 109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 

3. 退場機制處理情形如下： 

(一)目前在學學生(含延畢)共計 24名，其中 19位已用電話通知停招及後續學分銜接事

宜；另外 5位因未接電話故以電子郵件方式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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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學生皆已被告知停招年度、並知悉最後一屆預計於 109學年度畢業。若有在學

生仍未於 109年修畢畢業學分，本系將輔導其至本系其他日間碩班、夜間碩班，或

另一個暑期班修習該班課程，並採學分互相認列之方式，協助其能順利完成畢業學

分。 

(三)經查，5位延畢者皆已完成畢業學分，僅剩學位論文，故無未來至他班修課所產生

之學分認列疑問。 

(四)下表為通知紀錄： 

學號 姓名 班級 通知否 通知時間 通知方式 學生回覆及建議 

1210701 黃翠屏 學行一 ✓ 2019/03/13，11:12 電話 無 

1210703 黃玫玲 學行一 ✓ 

2019/03/13，11:15(未接) 

2019/03/14，08:52(未接) 

2019/03/14，11:09 

電子郵件 
 

1210705 陳毓文 學行一 ✓ 2019/03/13，11:17 電話 若有疑問會再來電 

1210706 鐘婉庭 學行一 ✓ 2019/03/13，11:22 電話 若有疑問會再來電 

1210707 曾微晴 學行一 ✓ 2019/03/13，11:24 電話 無 

1210708 林哲暉 學行一 ✓ 2019/03/13，11:26 電話 無 

1210709 余恩溥 學行一 ✓ 2019/03/13，11:28 電話 無 

1210712 徐婉真 學行一 ✓ 

2019/03/13，11:38(未接) 

2019/03/14，09:12(未接) 

2019/03/14，11:09 

電子郵件 
 

1210601 傅譯葦 學行二 ✓ 2019/03/13，11:40 電話 無 

1210602 黃資雯 學行二 ✓ 2019/03/13，11:42 電話 無 

1210604 張松霖 學行二 ✓ 2019/03/14，08:49 電話 
謝謝通知，協助將訊息

轉傳至班上群組。 

1210607 邱怡菁 學行二 ✓ 

2019/03/13，11:45(未接) 

2019/03/14，09:14(未接) 

2019/03/14，11:09 

電子郵件 
 

1210610 林盈婷 學行二 ✓ 2019/03/13，11:47 電話 無 

1210611 陳順傑 學行二 ✓ 2019/03/13，11:51 電話 無 

1210612 田林廣 學行二 ✓ 
2019/03/13，17:37(未接) 

2019/03/14，11:09 
電子郵件 

 

1210613 黃惠頴 學行二 ✓ 2019/03/13，17:39 電話 無 

1210614 鍾家淇 學行二 ✓ 2019/03/13，17:41 電話 無 

1210615 趙雅如 學行二 ✓ 
2019/03/13，17:42(未接) 

2019/03/14，08:51 
電話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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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616 鄭盧怡君 學行二 ✓ 
2019/03/13，17:43(未接) 

2019/03/14，08:54 
電話 無 

1210221 劉芝佑 學行五 ✓ 2019/03/14，08:57 電話 
已修完畢業學分，謝謝

您。 

1210308 詹靜怡 學行五 ✓ 

2019/03/14，08:59(未接) 

2019/03/14，09:17(未接) 

2019/03/14，11:09 

電子郵件 
 

1210311 宋美逸 學行五 ✓ 
2019/03/14，09:01(未接) 

2019/03/14，10:31 
電話 

已修完畢業學分，將於

今年提出口考。 

1210312 黃英漢 學行五 ✓ 2019/03/14，09:04 電話 
謝謝通知，已修完畢業

學分。 

1210225 林慧玲 學行六 ✓ 
2019/03/14，09:06(未接) 

2019/03/14，10:29 
電話 

已修完畢業學分，謝謝

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修正「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請 審議。 

提案單位：幼兒教育學系 

說明： 

1. 本案業經幼教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108.03.18)。 

2. 配合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107.04.26)決議事項辦理，修正幼兒教育學

系「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為「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課

程先修生甄選要點」。 

3.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課程先修生甄

選要點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預備研究生甄

選要點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一、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

學、碩士學位辦法」，訂定「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課程先修生甄選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一、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

學、碩士學位辦法」，訂定「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

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

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招收本系大學部在校

學生為碩士班課程先修生。 

二、本要點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

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

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招收本系大學部在校

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

生）。 

三、取得課程先修生資格學生必須於四年級

（含）之前取得本系學士學位，並參加本系

碩士班（指取得課程先修生資格之研究所）

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後，該課程

先修生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三、取得預研生資格學生必須於四年級（含）

之前取得本系學士學位，並參加本系碩士班

（指取得預研生資格之研究所）甄試入學或

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後，該預研生始正式取

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五、課程先修生甄選資格限制： 

(一)限本系大三(含)以上學生。 

五、預研生甄選資格限制： 

(一)限本系大三(含)以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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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前三學期之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皆 80分以上。 

(二)申請前三學期之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皆 80分以上。 

六、課程先修生甄選程序及成績評分方式 

(一)符合第五條規定之學生，應於每年五月

一日至十日間提出申請。 

(二)繳交「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碩

士學位申請表」、書面資料(自傳、修習計

畫)、成績單正本各乙份至系辦公室。 

(三)成績採計方式：面試與書審(自傳及修

習計畫)60％、學業成績 40％。 

(四)甄選通過課程先修生名單於每學年第

一學期開學之前送教務處備查。 

六、預研生甄選程序及成績評分方式 

(一)符合第五條規定之學生，應於每年五

月一日至十日間提出申請。 

(二)繳交「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

碩士學位申請表」、書面資料(自傳、修習

計畫)、成績單正本各乙份至系辦公室。 

(三)成績採計方式：面試與書審(自傳及修

習計畫)60％、學業成績 40％。 

(四)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於每學年第一學

期開學之前送教務處備查。 

七、課程先修生於大學畢業並通過本校各系

所入學考試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者，大學

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三分

之二（含）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研究

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

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 

七、預研生於大學畢業並通過本校各系所入

學考試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者，大學期間

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三分之二

（含）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研究所課

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

請抵免碩士班學分。 

4. 修正後全文如下: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課程先修生甄選要點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4.27)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104.6.8)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104.6.11)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108.03.18) 

一、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訂定「國立臺東大學幼

兒教育學系課程先修生甄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

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招收本系大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課程先修生。 

三、取得課程先修生資格學生必須於四年級（含）之前取得本系學士學位，並參加本

系碩士班（指取得課程先修生資格之研究所）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後，

該課程先修生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四、每年招收名額：10名。 

五、課程先修生甄選資格限制： 

(一)限本系大三(含)以上學生。 

(二)申請前三學期之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皆 80分以上。 

六、課程先修生甄選程序及成績評分方式 

 (一)符合第五條規定之學生，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至十日間提出申請。 

 (二)繳交「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碩士學位申請表」、書面資料(自傳、修

習計畫)、成績單正本各乙份至系辦公室。 

   (三)成績採計方式：面試與書審(自傳及修習計畫)60％、學業成績 40％。 

   (四)甄選通過課程先修生名單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之前送教務處備 

    查。 

七、課程先修生於大學畢業並通過本校各系所入學考試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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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三分之二（含）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

數。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審議，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提案人：程鈺雄) 

案由：教學補助交通費變更一案，請 審議。 

說明： 

1. 教學補助經費業經 107-1-3 院務會議通過(108.01.15)。 

2. 程師因應課程需求，欲將交通費車資 8000 元，變更為船票費用 8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二、(提案人：李偉俊委員) 

案由：依據國立臺東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士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碩班研究生延畢，

指導教授每學期（年）仍應有指導費 3000元，此辦法制定以來許多指導教授均未收到，請學

校查明補發。 

決議：做成會議記錄，連同國立臺東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士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檔案

簽請相關單位辦理。 

拾、散會(13：00) 

 


